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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乐山市金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
南城一号

乐山市冠英镇荣丰村8.9组

210590.56平方米（地上计容156395.18平方米，地下不计容

54195.38平方米）

1.批准的方案总图（2025年4月27日版）。 

2.注：(1)项目新建总建筑面积210590.56平方米（地上计容156395.18，地下不

计容54195.38） （2）项目含新建7栋18层住宅楼，2栋3层商业楼，1栋1层门卫

，地下2层地下室，共计10栋建筑； （3）原核发的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

（建字第511100202000010）回收作废； （4）工程涉及消防、安全、环保等相

关手续，请业主依法向相关部门申请办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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